
2018 原創歌曲專輯製作補助計劃 

總結報告

第一部分：專輯資料 

獲補助者姓名 

專輯名稱 

第二部分：專輯製作計劃書執行成效報告（字數 500 至 800 字；若有需要，請另紙填寫。） 

1. 請提供已獲審核通過的“2018 原創歌曲專輯製作補助計劃─審核資料表格”以外之其他工作人員名稱及

職務（需列明各人職務）、公司最終名單及數量；

2. 請詳述本專輯製作計劃的執行情況，包括製作期程中各個製作時期的執行過程說明及檢討；

3. 請說明通過本專輯之製作執行過程對您從事音樂行業所產生的作用及成效；

4. 倘專輯未按原定之申請計劃執行規劃或預算，請說明改動的內容及原因；

5. 其他意見。



 

 

第三部分：本計劃資助部分之收支表（備註 1） 

（金額應以澳門幣（MOP）填寫。請另紙詳細說明每項目每一單據的編號、日期、明細內容、貨幣、匯率及金

額。倘涉及外幣開支或收入，澳門幣兌換率應按照協議書簽署當日大西洋銀行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兩行之外幣與

澳門幣兌換率中間價進行兌換結算；若經計算後得出的金額出現小數，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點後一

位。） 

3.1 本計劃資助部分之支出 

獲補助者姓名  

歌曲製作 

項目 
預計支出 

（備註 2） 
實際支出 單據序號 

核實支出 

（本局專用） 

人

員 

報

酬 

1. 專輯製作人     

2. 專輯演出者     

3. 作曲（__________首）     

4. 填詞（__________首）     

5. 編曲（__________ 首）     

6. 樂手（________ 人 /團體）     

7. 和音（__________ 人）     

8. 行政人員（________ 人）     

歌

曲 

錄

製 

9. 錄音室租用（_____小時）     

10. 錄音（___________首）     

11. 混音（___________首）     

12. 母帶後期製作     

13. 器材租用     

14. 交通費（只限歌曲錄製所產

生之往來澳門及外地之人員

交通費） 

    

 

 



3.2 本地公共機構資助及補助收入部分 

項目 名稱 
預計收入

（備註 5）
實際收入 

佔全部收

入之比率

（備註 6）

備註 

（本局專用） 

1. 文化局補助

2. 其他本地公共

機構資助及補

助（歌曲製

作、封套設

計、實體專輯

印製）

本地公共機構資助及補助收入部分

之總和：（文化局補助 +其他本地

公共機構資助及補助） 

獲補助者簽署（按身份證簽署） 

封套設計 

項目 
預計支出

（備註 3）
實際支出 單據序號 

核實支出 

（本局專用） 

1. 專輯封套設計

2. 專輯演出者造型（化妝、髮型、

服裝、道具及拍攝等）

實體專輯印製（選擇性執行項目） 

項目 
預計支出

（備註 4）
實際支出 單據序號 

核實支出 

（本局專用） 

光碟或其他載體之印製、封套印製、 

包裝及運輸（_____ 隻） 

本計劃資助部分之支出總和（歌曲製作 

+ 封套設計 + 實體專輯印製）



 

 

第四部分：非本計劃資助部分之收支表 

（金額應以澳門幣（MOP）填寫，並請按照協議書簽署當日大西洋銀行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兩行之外幣與澳門

幣兌換率中間價進行兌換結算；若經計算後得出的金額出現小數，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點後一位。若有

需要，請另紙填寫。） 

4.1 非本計劃資助部分之支出部分 

項目 實際支出 數量 
備註 

（本局專用） 

1. 出版發行費用（實體）    

2. 出版發行費用（數位）    

3. 宣傳推廣    

4. 其他    

4.2 捐贈、投資及其他收入所得部分 

項目 單位名稱 實際收入 
佔全部收入 

之比率（備註 6） 

備註 

（本局專用） 

1. 個人、私人機構或商

號的捐贈 
    

2. 個人、私人機構或商

號的投資 
    

第五部分：其他資料（相片、記錄資料及紙本等，如可，請把資料電子檔以光碟形式提交。） 

項目 數量 備註 

   

   

   

   

   

   

   

 



 

 

聲明 

本人茲聲明： 

1. 已申報所有有關本計劃的支出及收入，並無其他隱瞞的支出或收入； 

2.  同意授權文化局可使用本人所有遞交的資料於文化創意產業之宣傳、推廣、展示、

研究，以及出版刊物、通訊、網頁或其他宣傳品上刊登等用途。如有需要，經文化

局要求，本人會提交“資料使用授權聲明”； 

3.  已發行的獲補助專輯之專輯名稱、專輯歌曲數量、專輯總時間長度、專輯製作人及

其成員、專輯演出者及其成員、專輯封套設計人員及曲目列表等內容，與所提交並

獲審核通過的“2018 原創歌曲專輯製作補助計劃─審核資料表格”所填寫的內容

一致； 

4. 以上所填報之資料及隨附的資料全部屬實。 

 

               獲補助者簽署（按身份證簽署）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只接受自本計劃公佈日起計之支出費用。有關單據正本，獲補助者須自行保存五年。如不保存，若

需要審查時，一切責任由獲補助者負責； 

2. 即為申請表格第 6.1.2 點中“歌曲製作”的“預計支出”一欄； 

3. 即為申請表格第 6.1.2 點中“封套設計”的“預計支出”一欄； 

4. 即為申請表格第 6.1.2 點中“實體專輯印製（選擇性執行項目）”的“預計支出”一欄； 

5. 即為申請表格第 6.2 點“本地其他公共機構資助及補助”所載的金額； 

6. “全部收入”指“文化局及其他本地公共機構資助及補助收入部分” 及“捐贈、投資及其他收入所

得部分”的總和。 

 

 

 



文化局專用 

檔案編號 收件日期 

獲補助專輯結算 

項目 金額 選項 

本地公共機構資助及補助收入部分的總和 (A) 

已核實的本計劃資助部分之支出 (B) 

獲補助者完成本局為本計劃舉辦宣傳推廣活動 (C) 
□ 全部出席

□未有全部出席

盈餘 / 赤字 (D) 

補助金總額 (E) 

第一期補助金 (F) 

第二期補助金 (G) 

第三期補助金 (H) 

預計第四期補助金 (I) 

確定第四期補助金 (J) 

退款 (K) 

計算公式： 

1. D = A – B

2. F = E x 30%；G = E x 30%；I = E x 20%

3. 倘 C=1，則 H = E x 20%；倘 C=0，則 H = 0

4. 倘 D <= 0，則 J = I = E x 20%

5. 倘 D > 0 且 D < I，則 J = I – D

6. 倘 I <= D < E，則 J = 0 且 K = D –  I

7. 倘 D >= E，則 J = 0 且 K =  F + G + H

備註 若項目 C為全部出席，則 C=1； 若項目 C為未有全部出席，則 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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